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作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服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

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2008年修订）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修订稿）》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现就美邦服饰申请募集资金项目延期事宜，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原计划于2010年6月30日前建设68家募集资金投向范围

内的店铺。截至2010年5月底，公司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投向范围内采用租赁或购

买的方式已成功取得店铺60家。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金额累

计为118,623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361万元。由于近期国家对房地产行业

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中国住宅市场受政策的影响较大，而目前商业地产市场

受政策影响的表现尚不明朗，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延迟。因此，

本着募集资金使用的谨慎性原则，为确保投资项目的稳健性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效性，公司拟再次申请将营销网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10年12月31日。 

公司原计划于2010年9月16日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改进，建设12项重点业务系

统和9项内部管理支持系统。截至2010年5月底，公司已经完成了生产采购协同管

理平台，总部人力、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等主体系统的实施。信息系统改进项目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10,614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4,433万元。由于信息系统改进

项目包含子项目较多，公司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加盟商的数量均有增加，加大了

推广的工作量，同时系统运行需要一定时间的运维观察来保证和公司实际业务的

磨合。因此，为确保信息系统改进项目的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申请将项

目完成时间由2010年9月16日延长至2011年3月31日。 



 

本保荐人经核查后认为：美邦服饰本次拟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及信息系统

改进项目申请延期的事宜已履行美邦服饰的相关程序，经美邦服饰2010年6月25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等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2008年修订）、《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美邦服饰本次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及信息系统改进项目延期事宜，不存在

因此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同意美邦服饰申请将营销

网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10年12月31日，将信息系统改进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11

年3月31日。 

 



 

（此页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申请延期的保荐意见》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丁晓文_____________ 

 

乔捷_______________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 6月 28日 

 


